附件1：

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

	
	检查
登

记

表
	


	注册会计师姓名
	

	所在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证书号
	

	填表日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  制表

2012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基本情况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填表日期：

	注师编号
	
	姓名
	
	是否在事务所专职执业
	

	身份证号
	

	注册时间
	
	批准文号
	
	是否缴纳会费
	

	政治面貌
	
	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担任民主党派、工商联职务
	

	所内职务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取得国内其他资格情况
	（资格名称、取得时间、证书编号、批准机关）

	取得港澳台以及境外资格情况
	（资格名称、取得时间、证书编号、取得地点）

	奖励信息


	（奖励种类、奖励时间、奖励部门、奖励原因）

	社会责任


	（参加的行业课题、在行业期刊发表的文章、公开出版的著作、参加的公益活动等）

	上年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上年签字的各类报告的总数量、业务收入总金额，不同业务报告分别填写）

审计报告     份，业务收入总金额：     万元；
验资报告     份，业务收入总金额：     万元；
审阅报告     份，业务收入总金额：     万元；
咨询类报告   份，业务收入总金额：     万元；
其他报告     份，业务收入总金额：     万元；


	上年有无受过

刑事处罚
	

	上年有无受过行政处罚、撤职以上处分
	

	上年有无受过

行业惩戒
	

	上年完成继续教育学时
	

	注册会计师签名


	本人承诺：保证以上所填列的内容真实、无遗漏。  

 签名：　　                 年    月   日

	事务所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事务所盖章

	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册会计师协会盖章

	备注
	


注：1.注册会计师因病不能填写的，可委托其他注册会计师代为填写。

2.“事务所审核意见栏”应说明注册会计师本人或委托人代为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及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3.“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意见栏”应签署是否符合任职资格的意见；若不符合，应注明原因。

4. “协会代管”人员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栏内填写协会代管。
附件2：

注册会计师参与主要审计项目统计表

填表人：                         注册会计师证书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审 计 项 目 名 称
	参与项目起止时间
	报    告    类    型
	主要助理人员
	其  他

签发人

	
	
	
	验资报告
	审  计  报  告
	
	

	
	
	
	设立

验资
	变更

验资
	无保留

意见
	保留

意见
	否定

意见
	拒绝表

示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1、本表应由注册会计师个人填报年检年度内承办的验资、审计等主要业务项目；2、应按报告的签发出具顺序，分验资、审计来归类填报，报告的签发人均为注册会计师；3、“报告类型”栏应选择相应的空格填写“√”。

附件3： 
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变更情况表

注册会计师姓名：            执业证书编号：             填表日期：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姓名
	
	

	身份证号
	
	

	学历
	
	

	学位
	
	

	职称
	
	

	
	
	

	
	
	

	
	
	

	
	
	

	
	
	

	
	
	

	
	
	

	
	
	

	本人承诺：保证以上所填列的内容真实、无遗漏。  

                    注册会计师签名：　　                 年    月   日


附注：1、基本信息没有变化的此表可不填；

2、姓名、身份证号发生变更的请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学历、学位、职称等到发生变更的请提交学历证、学位证、职称证复印件；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请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附件4： 

宁夏回族自治区会计师事务所

	基

本

情

况

登记

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填表日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  制表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名 称
	
	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证书编号
	

	会计师事务

所组织形式
	
	股东或合

伙人总数
	
	注册资本或出

资额（万元）
	

	主任会计师

姓      名
	
	注册会计师

证书编号
	

	批准机构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工  商

登记号
	
	工商登

记日期
	
	税  务

登记号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从业人员总人数
	
	职龄内从业人员总人数
	

	注册会计师总数
	
	职龄内注册会计师人数
	

	股东或合伙人以外

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股东或合伙人以外职

龄内注册会计师人数
	

	应签订劳动

合同人数
	
	实际签订劳

动合同人数
	
	劳动合同

鉴 证 数
	

	会计

师事

务所

分所

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名称
	执业证书编号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2011 年 主 要 业 务 指 标 统 计 

	验资报告（份）
	
	审计报告（份）
	

	设立验资（份）
	
	无保留意见（份）
	

	变更验资（份）
	
	保留意见（份）
	

	验证注册资本（万元）
	
	否定意见（份）
	

	其他业务报告（份）
	
	无法表示意见（份）
	

	主要

财务

指标

（元）
	资产总额
	
	收入总额
	

	
	年末净资产额和

职业风险基金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资金
（分支机构填列）
	
	其他业务收入
	

	全体注

册会计

师继续

教育培

训学时

完  成

情  况
	

	当年受

到何部

门何种

奖  励

（包括

分所）
	

	当年受

过何种

刑事处

罚、行

政处罚

及行业

自律惩

戒（含

分所）
	

	我所保证所上报内容全部属实。如有不实，我所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首席合伙）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本表请用蓝黑色墨水的笔填写，不得用铅笔、圆珠笔或红色墨水的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可辨、不得涂改。

2、本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毕后可复印，然后签名盖章。

3、“组织形式”栏，按单位性质分别在“有限责任”、“合伙制”栏后的空栏内填写“√”。

4、“应签订劳动合同人数”栏按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填写。

5、“当年主要业务指标统计”栏，应按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类型分析计算填列。
6、“全体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栏，应根据实际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填写，未完成的应说明原因。
7、“当年受到何部门何种奖励（包括分支机构）”栏，应填写清楚受到何部门何单位的表彰奖励，以及授予何种荣誉称号，并注明文件号以及发文日期；如没有应填写“无”。

8、“当年受过何种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行业自律惩戒（包括分支机构）” 栏， 应填写清楚受到何部门何单位的何种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行业自律惩戒，并注明文件号以及发文日期；如没有应填写“无”。

9、表内的日期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附件5：

宁夏回族自治区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基

本

情

况

登记

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填表日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  制表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分所名称
	
	分所执业

证书编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负责人
	姓    名
	
	联 系 人
	

	
	是否为总所

股东或合伙人
	
	联系电话
	

	批准机构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工  商

登记号
	
	工商登

记日期
	
	税  务

登记号
	

	从业人员总数
	
	职龄内从业人员总数
	

	注册会计师人数
	
	职龄内注册会计师人数
	

	应签订劳动

合同人数
	
	实际签订劳

动合同人数
	
	劳动合同

鉴 证 数
	

	主要

财务

指标

（元）
	资产总额
	
	收入总额
	

	
	年末净资产额和

职业风险基金总额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资金
	
	其他业务收入
	

	2011 年 主 要 业 务 指 标 统 计 

	验资报告（份）
	
	审计报告（份）
	

	设立验资（份）
	
	无保留意见（份）
	

	变更验资（份）
	
	保留意见（份）
	

	验证注册资本（万元）
	
	否定意见（份）
	

	其他业务报告（份）
	
	无法表示意见（份）
	

	全体注

册会计

师继续

教育培

训学时

完  成

情  况
	

	当年受

到何部

门何种

奖  励

（含分

所）
	

	当年受

过何种

刑事处

罚、行

政处罚

及行业

自律惩

戒（含

分所）
	

	保证所上报内容全部属实。如有不实，我所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分所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以上所填写的内容已经本机构审核，全部属实。如有不实，

我机构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首席合伙）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本表请用蓝黑色墨水的笔填写，不得用铅笔、圆珠笔或红色墨水的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可辨、不得涂改。

2、本表一式两份，填写完毕后可复印，然后签名盖章。

3、“应签订劳动合同人数”栏，按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填写。

4、“当年主要业务指标统计”栏，应按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类型分析计算填列。
5、“全体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栏，应根据实际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完成情况填写，未完成的应说明原因。
6、“当年受到何部门何种奖励（包括分支机构）”栏，应填写清楚受到何部门何单位的表彰奖励，以及授予何种荣誉称号，并注明文件号以及发文日期；如没有应填写“无”。

7、“当年受过何种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行业自律惩戒（包括分支机构）” 栏， 应填写清楚受到何部门何单位的何种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及行业自律惩戒，并注明文件号以及发文日期；如没有应填写“无”。

8、表内的日期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附件6：

注册会计师年检统计汇总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注册证号
	身份证号码
	是否完

成后续

教  育
	是否足

额缴纳

会  费
	受何种

刑  事

处  罚
	受何种

行  政

处  罚
	是  否

股东或

合伙人
	出 资

金 额

（元）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合伙人：                      审核人：                       填表人：
附件7：

注册会计师年检未参加人员统计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注册证号
	所在会计师事务所
	出生日期
	未参加年检原因
	处理情况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合伙人：                        审核人：                      填表人：
注：未参加年检原因：1、截止检查基准日年龄已满70周岁；2、未专职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3、自行停止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满1年的；4、其他原因（需注明具体原因）。
附件8：

会计师事务所出资人（合伙人）基本出资情况统计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身 份 证 号 码
	是  否

发起人
	出  资  情  况
	注册会计师

证书号码
	备   注

	
	
	
	
	
	出资额（元）
	所占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法定代表人或首席合伙人：                      审核人：                       填表人：
说明：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填写完毕后应加盖公章；2、“是否发起人”栏如是应填写“√”；3、“所占比例（%）”是指与全体出资人出资总额的比例.
附件10：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执业证书编号：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单位名称
	
	

	主任会计师
	
	

	办公场所
	
	

	注册资本
	
	

	股东
	
	

	
	
	

	
	
	

	
	
	

	
	
	

	
	
	

	
	
	

	
	
	

	本单位承诺：保证以上所填列的内容真实、无遗漏。  

                                                   （单位公章）
             主任会计师签名：　　                 年    月   日


附注：单位名称、办公场所变更的请提交变更后的营业执业复印件；主任会计师、股东变更的请提交变更后的章程（已在工商部门备案的）；注册资本变更请提交验资报告和变更后章程（已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其他信息变更的请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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